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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門當戶對」—門牌配對、服務加倍 
 

建物經戶政機關辦理「門牌整編」後，地政事務所需依整

編後門牌資料辦理「建物標示變更登記」並換發權狀。門牌整編

往往涉及建物戶數、所有權人人數眾多，若未即時辦理將影響地

籍資料正確性，將造成民眾不便，因而產生困擾及引發民怨。 

壹、 創新性 
一、推動背景 

「門牌整編」係因戶政機關辦理行政區域調整、道路

更名等門牌變更後，地政事務所再辦理建物標示變更登記。

一般由審查人員以人工方式逐筆查詢，如下圖 1 所示，依

查詢結果再據以編製登記清冊。 

 
       圖 1、人工查詢方式 

於辦理「臺中港路更名為臺灣大道」門牌整編時，因

本所轄區內建物高達 5,565戶，且涉及登記名義人人數眾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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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解決上述問題，會請資訊課研發比對程式，以減少人工

輸入查詢時間。 

二、措施內容 

(一) 於接獲戶政機關函送之門牌整編對照表後，即將整編

前後門牌編製成登記清冊電子檔(.xls)。 

(二) 利用本所自行開發之「門牌整編對應建號系統」，將編

製好之登記清冊電子檔匯入，即可大量且批次將建物

門牌與地段、建號排列對應，並自動產製登記清冊，

工作流程如下圖 2所示。 

(三) 再依土地登記處理程序，辦理逕為建物門牌變更登記

之收件、登錄、校對及異動地籍資料庫等作業。 

    

 

圖 2、系統批次對應流程 

三、創新前後差異 

(一) 縮短時間更正確 

以人工逐筆查對建物門牌對應之建號，依筆數多寡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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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花費數小時或數天，以系統自動比對出對應之地段及

建號僅需幾分鐘，可降低人工查詢填寫之錯誤率，提高

資料查對結果之正確性。 

(二) 主動變更免蒞所 

於接獲戶政機關函送之門牌整編對照表後即利用門牌自

動對應系統，匯入門牌變更前後清冊，與地籍資料庫進

行比對，進而自動產製該門牌之段別及建號之清冊，主

動辦理逕為門牌整編登記，民眾免奔波。 

(三) 簡化流程好輕鬆 

建物門牌整編登記涉及換發權利書狀，經本創新服務，

俟民眾辦理相關土地登記時，再一併辦理建物所有權狀

換發作業，除可減少民眾奔波，亦可增加案件處理效率。 

 

(四) 謄本核發快又好 

民眾辦理地籍謄本申請時，將可縮短門牌查詢之時間，

提高謄本核發之效率。 

 

貳、 周延性 
一、為提升本所服務品質，本所主動釐正建物標示變更登記資料，

訂定「辦理建物逕為門牌整編登記實施計畫」，將門牌資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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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逕為更正。 

二、106年 4月 26日創新工作小組提案有持續發展之必要，經

登記課與資訊課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後，並研議自行開發「門

牌整編對應建號系統」程式，並配合「辦理建物逕為門牌

整編登記實施計畫」辦理門牌整編工作，。 

三、「門牌整編對應建號系統」完成後將成果與臺中市各地政事

務所分享，提供臺中市各地所使用。 

 

參、 效益性 
一、 內部效益 

(一) 節省案件時效 

利用門牌整編對應建號系統進行比對，避免人工查詢的

失誤，並可節省承辦人員行政作業時間，每戶門牌約可

節省審查時間10分鐘，以臺灣大道門牌整編共辦理5,565
戶為例，將可節省案件辦理時間共計 55,650分鐘。 

(二) 節省紙張及經費 

因門牌整編係政策性業務，權狀費用由機關支出，本項

創新服務由機關逕為更正門牌，民眾免親臨本所換狀，

將可節省機關權狀費用支出。若以臺灣大道門牌整編共

5,565戶為例，102年至今僅 2位至本所進行書狀換發，

因此估計可減少 5,563張權狀紙張及節省 445,040元

(5563張*80元)機關經費支出。 

(三) 資源共享效益 

為提昇本市服務效能，本所自行研發之「門牌整編對應

建號系統」己分享各地所使用，未來若有其他地區有大

批門牌需要變更(如 OO大道)，將可提供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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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外部效益 

(一) 主動變更免蒞所 

利用戶政機關的門牌整編對照清冊主動辦理逕為門牌

整編登記，民眾免奔波。 
(二) 資料查詢快又好 

減少民眾查詢新舊門牌的困擾，及申請地籍謄本的不便，

提升本所為民服務品質。 
(三) 保障跨機關資料 

稅務機關之地籍資料也同步修正，保障跨機關地籍資料

的正確性。 
 

 

 


